[bookmark: _GoBack]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
送达公告
常公（交）罚决送字〔2026〕第053号
戚蔚荣：
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A0665*(车辆识别代号：LSGKM8R22RW046637) 别克牌的小型轿车，发生的19通违法，本大队现依照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对以上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在本地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，并对发生在异地的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代为送达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五十六条向你公告送达决定书编号为：3204021716799394、3204041717688265、3204111739180822、3103021735007051、3204111739180800、3204121130873166、3204021716799276、3204021716799280、3204051722025281、3204051722025292、3204041717688243、3204051722025270、3204111739180796、3211811947462742、3204051722025244、3204051722025255、
3204051722025266、3204111739180785、3103021735006948的《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》,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地址：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（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丁香路9号）
联系电话：0519-86643679
特此公告

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5月14日
